支持构建统筹城乡的新型城镇化支撑体系的税收优惠政策

	序号
	政策代码
	优惠政策名称
	法律法规名称、文号
	优惠政策具体内容
	税种
	领域

	1
	010017
	对农村电网维护费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农村电网维护费增值税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4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村电网维护费征免增值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591号）
	从1998年1月1日起，对农村电管站在收取电价时一并向用户收取的农村电网维护费（包括低压线路损耗和维护费以及电工经费）给予免征增值税的照顾。
	增值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2
	010033
	对非豆粕的粕类饲料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豆粕等粕类产品征免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1]30号）
	1.自2000年6月1日起，饲料产品分为征收增值税和免征增值税两类。2.进口和国内生产的饲料，一律执行同样的征税或免税政策。3.自2000年6月1日起，豆粕属于征收增值税的饲料产品，进口或国内生产豆粕，均按13%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其它粕类属于免税饲料产品免征增值税，已征收入库的税款作退库处理。
	增值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3
	010034
	对钾肥、复合肥免征进口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家计划内安排进口钾肥、复合肥免征进口增值税的通知》（财税[2001]76号）
	经国务院批准，从2001年1月1日起，对国家计划内安排进口的钾肥、复合肥，继续执行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政策。
	增值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4
	010032
	对饲料产品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饲料产品免征增值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121号）
	以下饲料产品免征增值税：1．单一大宗饲料。2．混合饲料。3．配合饲料。4．复合预混料。5．浓缩饲料。以上规定自2001年8月1日起执行。
	增值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5
	010055
	对饲用鱼油免征增值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饲用鱼油产品免征增值税的批复》（国税函[2003]1395号）
	饲用鱼油是鱼粉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自2003年1月1日起，免予征收增值税。
	增值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6
	010059
	对化肥生产企业生产销售的钾肥实行先征后返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钾肥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4]197号）
	自2004年12月1日起，对化肥生产企业生产销售的钾肥，由免征增值税改为实行先征后返。
	增值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7
	010065
	对国内企业生产销售的尿素产品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暂免征收尿素产品增值税的通知》（财税[2005]87号）
	对国内企业生产销售的尿素产品增值税由先征后返50％调整为暂免征收增值税。
	增值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8
	010089
	纳税人生产销售和批发、零售滴灌带和滴灌管产品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滴灌带和滴灌管产品增值税的通知》（财税[2007]83号）
	自2007年7月1日起，纳税人生产销售和批发、零售滴灌带和滴灌管产品免征增值税。
	增值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9
	010020
	对销售水库移民口粮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粮食企业增值税征免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9]198号）
	对其他粮食企业经营粮食，除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外，一律征收增值税：水库移民口粮：指经县（含）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凭水库移民口粮票（证）按规定的销售价格供应给水库移民的粮食。
	增值税
	支持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10
	010035
	对退耕还林还草的补助粮免征增值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退耕还林还草补助粮免征增值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1]131号）
	对粮食部门经营的退耕还林还草补助粮，凡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比照“救灾救济粮”免征增值税。以上规定自1998年8月1日起执行。
	增值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11
	010095
	对有机肥产品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有机肥产品免征增值税的通知》（财税字[2008]56号）
	自2008年1月1日起，对纳税人生产销售和批发、零售有机肥产品免征增值税。
	增值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12
	010102
	对黑大豆出口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黑大豆出口免征增值税的通知》（财税字[2008]154号）
	从2008年12月1日起，对黑大豆（税则号为1201009200）出口免征增值税。具体执行时间，以“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海关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
	增值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13
	010143
	干姜、姜黄适用13%的增值税税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干姜 姜黄增值税适用税率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9号 ）
	干姜、姜黄属于《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的通知》（财税字[1995]52号）中农业产品的范围，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9号）规定，其增值税适用税率为13%。
干姜是将生姜经清洗、刨皮、切片、烘烤、晾晒、熏硫等工序加工后制成的产品。姜黄包括生姜黄，以及将生姜黄经去泥、清洗、蒸煮、晾晒、烤干、打磨等工序加工后制成的产品。
	增值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14
	010149
	人工合成牛胚胎适用13%的增值税税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人工合成牛胚胎适用增值税税率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97号 ）
	人工合成牛胚胎属于《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财税字[1995]52号）第二条第（五）款规定的动物类“其他动物组织”，人工合成牛胚胎的生产过程属于农业生产，纳税人销售自产人工合成牛胚胎应免征增值税。
	增值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15
	010146
	对粕类产品征免增值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粕类产品征免增值税问题的通》（国税函[2010]75号）
	豆粕属于征收增值税的饲料产品，除豆粕以外的其他粕类饲料产品，均免征增值税。
	增值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16
	020028
	对农用拖拉机、收割机和手扶拖拉机专用轮胎不征收消费税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16号
	农用拖拉机、收割机和手扶拖拉机专用轮胎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9号）规定的应征消费税的“汽车轮胎”范围，不征收消费税。
	消费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17
	030112
	对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保、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和疾病防治免征营业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40号）
	下列项目免征营业税：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保、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和疾病防治。
	营业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18
	030027
	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免征营业税
	《关于对若干项目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财税字[1994]002号）
	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免征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19
	030010
	对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贷款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国际农发基金贷款回收利息税收问题的批复》（财税字[1995]108号）
	对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贷款利息收入，应按 《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适用于贷款协议和担保协议的通则 》 规定，免征营业税和其他税收。
	营业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20
	030015
	对世行贷款粮食流通项目免征建筑安装工程营业税和项目服务收入营业税
	《关于世行贷款粮食流通项目建筑安装工程和服务收入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财税字[1998]87号）
	对世行贷款粮食流通项目，免征建筑安装工程营业税和项目服务收入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21
	030144
	对经营公租房所取得的租金收入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88号）
	对经营公租房所取得的租金收入，免征营业税、房产税。公租房租金收入与其他住房经营收入应单独核算，未单独核算的，不得享受免征营业税、房产税优惠政策。
	营业税
	支持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22
	030137
	对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试点项目税收优惠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试点项目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35号）
	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举办的农户自立服务社（中心）从事农户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举办的农户自立服务社（中心）应对符合条件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进行单独核算，不能单独核算的不得适用本通知规定的优惠政策。
	营业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23
	030135
	对农村金融的税收优惠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4号）
	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自2009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对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由银行业机构全资发起设立的贷款公司、法人机构所在地在县（含县级市、区、旗）及县以下地区的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金融保险业收入减按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24
	040002
	对企业从事花卉种植、海水养殖等 2 项活动取得的收入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3号）、《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2号）
	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1．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2．海水养殖、内陆养殖。企业从事国家限制和禁止发展的项目，不得享受本条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企业所得税
	支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25
	040009
	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农产品加工范围（试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农产品初加工范围（试行）的通知》（财税[2008]149号）
	颁布了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农产品初加工范围。
	企业所得税
	支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26
	040002
	对企业从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取得的收入应纳所得税额实行三免三减半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3号）、《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2号）
	企业从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城市公共交通、电力、水利等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承包经营、承包建设和内部自建自用本条规定的项目，不得享受本条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企业所得税
	支持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27
	040002
	对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的优惠目录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08年版）的通知》（财税[2008]116号）
	只给出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具体税收优惠内容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3号）、《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2号）：企业从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城市公共交通、电力、水利等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承包经营、承包建设和内部自建自用本条规定的项目，不得享受本条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企业所得税
	支持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28
	040154
	对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试点项目税收优惠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试点项目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35号）
	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举办的农户自立服务社（中心）从事农户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计入收入总额。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举办的农户自立服务社（中心）应对符合条件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进行单独核算，不能单独核算的不得适用本通知规定的优惠政策。
	企业所得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29
	040155
	对农村金融的税收优惠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4号）
	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计入收入总额。对保险公司为种植业、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比例减计收入。
	企业所得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30
	040157
	对“公司＋农户”模式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2号）
	对以“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生产的企业，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的有关规定，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企业所得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31
	050044
	对个人或个体户从事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捕捞业取得的“四业”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4]30号）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期间，取消农业特产税、减征或免征农业税后，对个人或个体户从事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捕捞业，且经营项目属于农业税（包括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征税范围的，其取得的“四业”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32
	060005
	对尾矿再利用的，不再计征资源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岩金矿资源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69号） 
	原矿已缴纳过资源税，选冶后形成的尾矿进行再利用的，只要纳税人能够在统计、核算上清楚地反映，并在堆放等具体操作上能够同应税原矿明确区隔开，不再计征资源税。
	资源税
	支持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33
	090068
	对经营公租房所取得的租金收入免征房产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88号）
	对经营公租房所取得的租金收入，免征营业税、房产税。公租房租金收入与其他住房经营收入应单独核算，未单独核算的，不得享受免征营业税、房产税优惠政策。
	房产税
	支持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34
	110003
	对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2006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83号）
	下列土地免缴土地使用税：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用地。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35
	110022
	对林业系统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国家税务局关于林业系统征免土地使用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发[1991]1404号） 
	对林区的林地、运材道、防火道、防火设施用地，免征土地使用税。林业系统的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可比照公园免征土地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36
	110063
	对公租房建设期间用地及公租房建成后占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88号）
	在其他住房项目中配套建设公租房，依据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关材料，可按公租房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免征建造、管理公租房涉及的城镇土地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支持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37
	120019
	对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88号）
	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转让旧房作为公租房房源，且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的，免征土地增值税。
	土地增值税
	支持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38
	170001
	对农村居民、农村烈士家属、残疾军人、鳏寡孤独、生活困难的农村居民减免耕地占用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11号）
	农村居民占用耕地新建住宅，按照当地适用税额减半征收耕地占用税。农村烈士家属、残疾军人、鳏寡孤独以及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远贫困山区生活困难的农村居民，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新建住宅缴纳耕地占用税确有困难的，经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报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免征或者减征耕地占用税。
	耕地占用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39
	170001
	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农用地的，不征收耕地占用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11号）
	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设施占用林地、牧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以及渔业水域滩涂等其他农用地的，不征收耕地占用税。
	耕地占用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40
	180011
	对于农村信用社在清理整顿过程中，接收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房屋、土地使用权等财产所发生的权属转移免征契税
	《中国人民银行、农业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缴农村信用社接收农村合作基金会财产产权过户税费的通知》（银发[2000]21号）
	对于农村信用社在清理整顿过程中，接收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房屋、土地使用权等财产所发生的权属转移免征契税。
	契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41
	180051
	对个人购买普通住房的契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 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94号 ）
	对个人购买普通住房，且该住房属于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下同）唯一住房的，减半征收契税。对个人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且该住房属于家庭唯一住房的，减按1%税率征收契税。
	契税
	支持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42
	100004
	对农林作物，牧业畜类保险合同，免征印花税
	《关于对保险公司征收印花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地字[1988]37号）
	农林作物，牧业畜类保险合同，免征印花税。
	印花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43
	130001
	对农用车船免征车船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82号）
	下列车船免征车船税：（一）非机动车船（不包括非机动驳船）；（二）拖拉机；（三）捕捞、养殖渔船。
	车船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44
	130001
	对城市、农村公共交通车船给予定期减、免车船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82号）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城市、农村公共交通车船给予定期减税、免税。
	车船税
	支持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45
	150007
	对农用三轮车免征车辆购置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用三轮车免征车辆购置税的通知》（财税[2004]66号） 
	自2004年10月1日起对农用三轮车免征车辆购置税。农用三轮车是指：柴油发动机，功率不大于7.4Kw，载重量不大于500kg，最高车速不大于40Km/h的三个车轮的机动车。
	车辆购置税
	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


